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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原决议

公告”）。

按香港上市规则及市场惯例，公司聘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公司的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担任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计票人，负责公司

Ｈ

股股东的登记及表决票的统计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通知公司并于其后向公司出具计票差错报告，因香港中

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统计错误， 公司当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的普通决议案

１０

的反对

票和弃权票统计结果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普通决议案

１０

的表决票统计结果原为：

１０ －

关于公司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酬金确定方式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Ａ

股股东

８

，

３３５

，

７１０

，

５３６ ９９．９８９６１７ ６７９

，

１０１ ０．００８１４６ １８６

，

５００ ０．００２２３７ ８

，

３３６

，

５７６

，

１３７

Ｈ

股股东

８１３

，

８２１

，

１１４ ９９．９８５５０２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２３ １１７

，

０００ ０．０１４３７５ ８１３

，

９３９

，

１１４

全体股

东

９

，

１４９

，

５３１

，

６５０ ９９．９８９２５１ ６８０

，

１０１ ０．００７４３２ ３０３

，

５００ ０．００３３１７ ９

，

１５０

，

５１５

，

２５１

现更正为：

１０ －

关于公司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酬金确定方式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Ａ

股股东

８

，

３３５

，

７１０

，

５３６ ９９．９８９６１７ ６７９

，

１０１ ０．００８１４６ １８６

，

５００ ０．００２２３７ ８

，

３３６

，

５７６

，

１３７

Ｈ

股股东

８１３

，

８２１

，

１１４ ９９．９８５５０２ １１８

，

０００ ０．０１４４９８ ０ ０ ８１３

，

９３９

，

１１４

全体股

东

９

，

１４９

，

５３１

，

６５０ ９９．９８９２５１ ７９７

，

１０１ ０．００８７１１ １８６

，

５００ ０．００２０３８ ９

，

１５０

，

５１５

，

２５１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向公司确认， 除上述对普通决议案

１０

的反对票和弃权票统计结果的调整

外，原决议公告中披露的其他决议案的投票统计和表决结果是正确的。

上述对普通决议案

１０

的反对票和弃权票统计结果的调整不会影响该议案的表决结果。除此之外，原决

议公告中没有其他内容变更。由此引起的不便，请股东及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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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１６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以

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２

）以

现场

＋

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朱文明先生召集和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盐城高周波热炼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合营公司盐城高周波热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高周波”）未来发展规划的需求，扩大其

生产规模和产能，促进盐城高周波持续快速发展，进一步提升其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资盐城高周波，投入的资金计入注册资本。盐城高周波的合营股东高周波热炼株式会社以

同等条件同时向盐城高周波增资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完成后盐城高周波注册资本由

２

，

５２８．７４

万元

增至

８

，

３２８．７４

万元人民币。

公司关联董事朱文明先生对本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表决。

公司保荐机构、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议案内容请参见《关于对合营公司盐城高周波热炼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刊登在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房莉莉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房莉莉女士担任副总经理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房莉莉女士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附：房莉莉女士简历

房莉莉，女，汉族，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出生，管理学学士，现任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

部部长兼总经办副主任。

教育及工作经历：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苏州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管理学学士；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起历任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盐城丰东热处理有限公司管理部行政助理、 江苏

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助理、职工代表监事，现任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

部部长兼总经办副主任。

截至目前，房莉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０

证券简称：丰东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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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以电子邮件方式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２

）以现场

＋

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卜炜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一致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资盐城高周波热炼有限公司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向盐城高周波热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高周波”）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是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及盐城高周波实际经营需要，盐城高周波合营股东高周波热炼株式会社

以同等条件同时向盐城高周波增资，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在审议本事项时关联董

事朱文明先生回避表决，符合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因此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向盐城高周

波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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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合营公司盐城高周波热炼有限公司

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增资暨关联交易情况的概述

１

、基本情况介绍

为满足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营公司盐城高周波热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盐城高周波”）未来发展规划的需求，扩大其生产规模和产能，促进盐城高周波持续快速发展，进一步提升

其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盐城高周波拟增加注册资本

５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各股东方按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同比

例增资，其中，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资盐城高周波。

２

、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朱文明先生回避表决，非

关联董事一致同意，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事项的审批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

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３

、本事项属于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增资对象暨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增资对象暨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盐城高周波热炼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大丰市经济开发区昌平路

９

号

注册号：

３２０９００４００００５７４４

法定代表人：朱文明

增资前注册资本：

３５０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２

，

５２８．７４

万元）

主营业务：高频电源装置、感应加热设备（高频感应加热淬火装置、回火装置、加热线圈）以及各种附属

设备制造，金属零部件的感应加热热处理加工，对外方在中国国内产品的安装调试及维修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盐城高周波主要财务指标为（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审计）：

科目 金额（人民币元） 科目 金额（人民币元）

总资产

１０８

，

４３１

，

７９６．９５

营业收入

７３

，

４８３

，

１３８．１３

净资产

５０

，

４２４

，

３２９．８０

净利润

２０

，

０１７

，

２４９．８９

增资前后，盐城高周波的股权结构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比例

丰东股份

１

，

２６４．３７ ５０％

丰东股份

４

，

１６４．３７ ５０％

高周波热炼株式会社

１

，

２６４．３７ ５０％

高周波热炼株式会社

４

，

１６４．３７ ５０％

合计

２

，

５２８．７４ １００％

合计

８

，

３２８．７４ １００％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盐城高周波系公司与高周波热炼株式会社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投资比例为

５０％

；公司董事长朱文明先

生任盐城高周波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规定，盐城高周波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盐城高周波业务发展速度较快，原有的资本规模已不能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有鉴于此，公司拟向

盐城高周波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盐城高周波注册资本将增至人民币

８

，

３２８．７４

万元，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

其整体实力，提高经营效益。此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四、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２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已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２３９

，

３８１．７９

元。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就公司对合营公司盐城高周波增资暨关联交

易事项发表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如下：

１

、盐城高周波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增加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其整体实力，提高经营

效益，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对该公司进行增资是必要的、可行的。

２

、 本次盐城高周波增资是公司与盐城高周波各股东方 （公司与盐城高周波其他股东方不存在关联关

系）共同协商，按照原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进行的同比例增资；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

朱文明先生回避表决。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该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公司的发展，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向盐城高周波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人白树锋、李鸿经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丰东股份对合营公司盐城高周波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并经丰东股

份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

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丰东股份及其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本保荐机构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０

证券简称：丰东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开，会议审

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

相关决议，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２０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顺利实施。 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和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现公司已完成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工商备案等手续，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取得

了江苏省盐城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仍为

３２０９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９１５

，公司注册资本及

实收资本均由

１３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２６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他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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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星期五）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有关本次董事会

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送达各位董事。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王昆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王昆先生辞去董事、董事长职务、吴东旭先生辞去董事职务、杨云

先生辞去董事职务、邵进华先生辞去董事职务、贺岩峰先生辞去董事职务的议案。

因工作原因，上述董事申请辞去所担保的公司董事职务。董事长王昆先生除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

外未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吴东旭先生除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外还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杨云先生除担任公

司董事职务外还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务；邵进华先生除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外还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

务；贺岩峰先生除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外未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上述董事辞职需在股东大会选举新任董事后生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向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推荐高景春先生、许仕清先生、田生文先生、张义华先生 、

马小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１

、关于向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推荐高景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贺岩峰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２

、关于向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推荐许仕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贺岩峰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３

、关于向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推荐田生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贺岩峰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４

、关于向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推荐张义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关于向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推荐马小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对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王昆先生、吴东旭先生、杨云先生、邵进华先生、贺岩峰先生在任期内所做的

积极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同意与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委托管理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与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贺岩峰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就上述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四、关于召开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

董事候选人简历：

高景春：男，

１９５４

年生，大专学历。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临清市政府副市长兼临清银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任临清市市委常委兼临清银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任临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临清银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任临清市人大常委会第一副主任兼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

今任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截止目前没有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许仕清：男，

１９６４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任泰格林纸集团印友公司（销售公司） 执行董

事、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任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任中冶纸

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截止目前没有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田生文：男，

１９６５

年生，本科学历。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９

年任中冶美利纸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

理；

２００９

年任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及法律事务部部长；

２０１１

年至今任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资

本运营及法律事务部部长、供应管理部部长。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截止目前没有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义华：男，

１９６６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１

年任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环保部部

长；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任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目前没

有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马小林：男，

１９６７

年生，大学学历，工程师。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任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５

日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任公司党委副书记。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截止目前没有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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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七、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对下列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１

、关于选举高景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许仕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３

、关于选举田生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４

、关于选举张义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５

、关于选举马小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 股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

日期： 年 月 日

������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城区柔远镇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法律事务部

邮政编码：

７５５０００

联 系 人：史君丽

联系电话：

０９５５

—

７６７９３３４

传 真：

０９５５

—

７６７９３３９ ７６７９２１６

２

、会议费用：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无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二年六月二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受委托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关于选举高景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许仕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３

、关于选举田生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４

、关于选举张义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５

、关于选举马小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１

、登记方式、登记手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当在通知的时间内，持如下

文件向公司登记：自然人股东凭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股东帐户卡，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持股凭证；住所地不在宁

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城区的外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来函登记时间以邮戳为准，但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前收到的方视为办理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５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城区柔远镇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法律事务部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股东账户卡，法人股东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

四、采用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无）

������

１

、投票的起止时间：

２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３

、股东大会提交的投票方法：

五、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无）

１

、投票起止时间：

２

、投票方法：

六、其它事项：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美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号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了优化管理资源的配置，逐步降低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本公司与中冶纸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纸集团”）签署了《委托管理协议》，本公司将接受中纸集团的委托，管理其在中

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利浆纸或管理委托标的）合法拥有的

８３．３７％

的股权对应的全部管理权益。

依据该协议，中纸集团将向本公司支付的年度委托管理费用为浆纸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５‰

。该

委托管理费用是公司根据管理委托标的所发生的人工费、差旅费、办公费等相关管理成本以及风险收益为

依据，与中纸集团协商确定的。经测算，公司收取的上述委托管理费用可以覆盖公司管理委托标的的成本，

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收入，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对方中纸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２６．９１％

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２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召开的第五届第十九次董事会议审议了关于与中纸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委托管理

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贺岩峰先生（属于《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

条规定的关联董事的第（二）种

情形）进行了回避表决，与会非关联董事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３

、由于本次委托管理费用金额低于股东大会审批标准，因此此项交易无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本公

司与中纸集团签署《委托管理协议》无需取得独立第三方的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纸集团”）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赵志顺

注册资本：

１６７２３１

万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１１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甲苯、盐酸、易燃固体、自燃和遇湿易燃物品、压缩气体及液化气体、易燃液体

的批发（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一般经营项目：各类机制纸、纸板、加工纸、包装用纸的生产、科研开发、

销售；有色金属矿产品、化学矿产品、金属矿产品、重晶石、滑石、石墨、萤石、菱镁矿、耐火矾土、硅灰石、高岭

土、膨润土、硅藻土、石膏、珍珠岩、温石棉、金刚石、氧化钙的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的生产、科技

开发、销售；造纸原料林种植，原料竹、苇及草浆、苇浆、竹浆、木浆的生产、销售；建筑工程施工装饰，机械设

备安装，房地产开发与工程承包，工业工程设计；进出口业务；项目投资及管理。

２

、

２０１１

年末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２

，

１２９

，

１４０．２０

万元，净资产

２４４

，

０８７．８７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１１４

，

００９．６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２７

，

００７．５９

万元。

３

、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纸集团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持有公司

８５２５８５１０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９１％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受托管理标的基本情况

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利浆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新

注册资本：

１７３２００

万元

住所：宁夏中卫市美利造纸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浆纸的生产与销售，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

术的进口业务，来料加工及三来一补业务。

２

、

２０１１

年末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６９０

，

７４９．１６

万元，净资产

１６４

，

８１３．５１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１

，

２０４．３５

万元，净利润

－２９

，

７７６．８１

万

元。

四、《委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委托管理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

１

）委托管理费用：经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项下的年度委托管理费用为浆纸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的

１．５‰

。

（

２

）支付方式：本协议正式生效之日起

７

日内，中纸集团应一次性向公司支付年度委托管理费用。委托管

理期限届满后，如本协议延续，中纸集团应于协议延续之日起七日内向公司一次性支付年度委托管理费用。

（

３

）生效条件：经协议双方签字盖章； 经中纸集团履行内部程序批准；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４

）委托管理期限：本协议委托管理期限为本协议正式生效之日起一年，委托管理期限届满后，如双方

对协议内容无异议，则本协议自动延续。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与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管理资源的配置，提高管理绩效，增加公司经营收入。本公司通过受托管理美利浆

纸，可以逐步降低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为本公司谋求长远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上月底公司与中纸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４２１９

万元。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受托管理美利浆纸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价格公允，充分体现了公

平、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逐步降低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为本公司谋求

长远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该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同意提交公司第五届第十九次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表决程序及公平性的意见：公司第五届第十九次董事会议在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

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关联交易定价方面公平合理，没有损

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委托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美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核查进展情况

因公司股票交易达到异动标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申请股票停牌核查。

目前，由于相关事项尚在核查之中，公司尚未核查完毕，公司特申请股票继续停牌，待公司核查完毕并

披露相关公告后股票复牌。

二、交易进展情况

（一）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披露《资产置换公告》。

（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宁夏国土资源厅发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宁夏中卫市梁水

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宁国土资交告字［

２０１２

］

０４３

号），明确了梁水园煤矿区中东

部煤炭资源采矿权将以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并设置了竞买人资质条件。

（三）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发布宁采矿挂字［

２０１２

］

１

号变更公告：由

于国家

２０１２

年清明节放假调休（

４

月

２

日至

４

日）原因，将宁夏中卫市梁水源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挂

牌相关时间进行了调整，挂牌截止时间由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１０

时变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１０

时

１０

分。

（四）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发布公告，其挂牌出让的“宁夏中卫市梁水

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宁采矿挂字［

２０１２

］

１

号），根据出让人要求，决定延长此次挂牌出让公告

期，具体截止时间另行公告。

三、风险提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披露《资产置换公告》，本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公告相关事项。截止本公

告日，兴中实业尚不具有梁水园煤矿的采矿权，能否最终取得采矿权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故本次交易尚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其他说明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六月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7

2012

年

6

月

2

日 星期六

股票代码：

600028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2012－27

号

关于国家审计署审计中国石化控股股东情况的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家审计署（以下简称

"

审计署

"

）于

2011

年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石化

"

，及其

附属公司统称为

"

本公司

"

）的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石化集团

"

）

2010

年财务收

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情况表明：中国石化集团能够较好地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主业实现较快发展，

会计信息基本真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但在会计核算和项目建设管理等方面仍存在不够规

范和严格等问题。其中涉及中国石化

2010

年度财务收支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石化所属天津分公司（以下简

称

"

天津分公司

"

）未及时确认代建

100

万吨

/

年乙烯及配套项目的净收益，导致

2010

年少计税前利润人民币

14.40

亿元。

中国石化对上述问题说明如下： 自

2006

年起天津分公司负责建设的

100

万吨

/

年乙烯及配套项目，于

2010

年按协议约定将该项目转让给中国石化新成立的一家合营公司，中沙

(

天津

)

石化有限公司。

2010

年底，

由于该项目尚未完成竣工决算，按照审慎原则，天津分公司没有为该项目转让确认收益。

2011

年，随着该项

目竣工结算进展，天津分公司按照竣工结算确认了项目建设成本，同时确认了转让收益。

对于审计署提出的上述问题及其它问题，中国石化高度重视，已督导有关所属企业就涉及的审计问题

逐一落实，积极整改，进一步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强化管控措施。

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对本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没有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052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53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明先生将其所持

有的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权质押的基本情况

袁明先生因个人原因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7,670,000

股质押给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股权质

押已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5

月

31

日。质押期为自登记之日起满

18

个月至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袁明先生本次将其持有的

37,670,000

股进行质押，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34.84%

， 占公司总股本

341,479,847

股的比例为

11.03%

。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袁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

108,135,6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67%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

的股份累积数为

67,67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62.58%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82%

。

历次股权质押情况如下

:

2011

月

3

月

28

日

,

袁明先生将其所持公司股份中的

3000

万股质押给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3

月

28

日，质押期限为

2011

年

3

月

28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目前尚未解除质押。

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0965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2012-20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资子公司

购买其控股子公司股权事宜。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5

月

1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的《五届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股权的公告》。

2012

年

5

月

18

日，股权转让各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收购价格为评估

值与评估基准日和交割日之间发生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及销售费用的差额，再乘以本次收购股权比例，且最

终收购价格由交易各方在办理工商变更前签订补充协议。

2012

年

5

月

31

日，股权转让各方签署了《股权转让补

充协议》。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日期为

2012

年

5

月

31

日，股权转让各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发生

的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及销售费用合计为

423.60

万元。

最终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171.39

万元，其中三位自然人股东所持股份最终转让价格分别为

2252.55

万

元、

959.42

万元、

959.42

万元。天保房产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时将扣除三位自然人股东各自承担的税费。

备查文件：《股权转让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899

证券简称：

*ST

赣能 公告编号：

2012-11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持泰豪软件股权交易实施完毕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

2011

年

10

月

20

日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与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泰豪科技

"

）签署相关协议，以持有的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泰豪软件

"

）

20%

股权，参与泰豪科

技以向泰豪软件股东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泰豪软件

100%

股权的非公开发行预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公告的《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和《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

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截至

2012

年

5

月

30

日，泰豪科技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顺利实施，相关资产、证券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自

此，公司与泰豪科技的股权交易完成，公司不再持有泰豪软件股权。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出具的《

A

股前

10

名股东名册查询证明》显示，公司共持有泰豪科技（股票代码：

600590

）

9,000,000.00

股，该部分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

特此公告。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

2012-025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上午

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于

2012

年

5

月

26

日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0

人（独立董事高峰因工作原因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学愚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

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设立金杯环宇能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

在环保问题日益受重视的今天， 石油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 在民用及工业使用两方面的需求在快速增

长，石油天然气能源装备需求量也是逐年上升，尤其是国家对全国天然气管网的大规模建设，更是天然气能

源装备的大好发展机遇，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经研究决定， 公司同意与北京中油深蓝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出资设立金杯环宇能源技术工程有限公

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

金杯能源

"

）。

金杯能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两年内分期缴足），其中本公司出资

8,000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80%

，北京中油深蓝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20%

。

金杯能源的主营业务范围为石油天然气用模块、橇块和橇装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油田地面和

管道工程的设计施工承包。

本次对外投资额度在董事会权限内，本议案无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独立董事苟兴羽先生认为金杯能源经营范围脱离公司现有主业

投弃权票；独立董事高峰先生因工作原因缺席本次会议，没有委托表决。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

2012-026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况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北京中油深蓝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油深蓝

"

）就

合作出资设立金杯环宇能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

金杯能源

"

）达成

一致，双方以货币资金共同出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两年内分期缴足）设立金杯能源，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8,

000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80%

，中油深蓝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20%

。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设立金杯环宇能

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为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独立董事苟兴羽先生认为金杯能源经营范围脱离公司现有

主业投弃权票；独立董事高峰先生因工作原因缺席本次会议，没有委托表决。

3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额度在董事会权限内，本议案无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也不

构成关联交易，不够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北京中油深蓝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富康路

18

号

522

室

3

、注册资本：

1,120

万元。其中由胜出资

571.20

万元，股权占比

51%

；陈治君出资

548.8

万元，股权占比

49%

。

4

、法人代表：由胜

5

、公司性质：有限公司

6

、经营范围：石油化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培训、咨询、服务；销售石油天然气橇装设备、材料、仪器仪

表；设计仪器仪表；承办展览展示；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工程招标代理、工程造价咨询；专业

承包、劳务分包、施工总承包；工程勘察设计等业务。

本公司与中油深蓝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金杯环宇能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准为准）；

2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两年内分期缴足），全部以现金出资，其中本公司出资

8,000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80%

，北京中油深蓝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占出资比例

20%

；

3

、经营范围：石油天然气用模块、橇块和橇装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油田地面和管道工程的设

计施工承包；

4

、此次对外投资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出资。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在环保问题日益受重视的今天， 石油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 在民用及工业使用两方面的需求在快速增

长，石油天然气能源装备需求量也是逐年上升，尤其是国家对全国天然气管网的大规模建设，更是天然气能

源装备的大好发展机遇，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金杯能源成立后，将围绕石油、燃气和天然气橇装设备，管道工程项目全面开展工作，构建与运营面向石

油天然气行业的设备供应平台，同时有利于促进公司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2

、主要风险

本项目的市场开拓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存在原材料价格变动及管理团队磨合的风险，金杯能源将

利用股东资源的优势、专业的管理经验以及丰富的技术积累与运营经验，提升管理水平与市场竞争力。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1

日


